附件2

企业申报资料清单及要求

一、线上申报

（一）线上系统填报

申报企业按照工商登记注册属地原则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以下简称“培育平台”，http://zjtx.miit.gov.cn），按照系统提示填报相关信息，并上传佐证资料。（如佐证资料大于300M的须进行技术处理）
（二）上传佐证资料清单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申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概况、企业业绩和荣誉、主导产品所属领域、产品服务企业及行业、企业下一步发展规划等）
3．符合直通车条件的佐证资料（如有，非必须）〔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证书；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证书；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证明文件；近三年内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500万元以上佐证资料〕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2025年正式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须披露研发费用和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审计报告须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并赋二维码）

5．知识产权证书
6．企业认为有助于申报的其他材料

二、纸质资料

1．封面（格式见附件2-1和2-2，封面信息须真实有效）
2.  目录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企业申请报告（内容反映企业概况、企业业绩和荣誉、主导产品所属领域及企业下一步发展规划等）

5．申报第五批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汇总表（见附件3-1）或2022年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汇总表（见附件3-2）
6．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表（在“培育平台”下载打印，法人手写签名，加盖企业公章），2022年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的参照填写。
7．符合直通车条件的佐证资料（如有，非必须）〔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证书或文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证书或文件；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证明文件；近三年内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500万元以上佐证资料〕

8.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2025年正式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须披露研发费用和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审计报告须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并赋二维码）
9．知识产权证书（如属于转让，须提供相应转让证明材料）、
10．企业认为有助于申报的其他材料

按以上顺序打印装订（含PDF扫描版）后上报区县、开发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附件2-1

第五批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认定申报材料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

公司负责人：        固定电话：        手机号：

项目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号：

电子邮箱：

2026年3月  

附件2-2

2022年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申报材料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

公司负责人：        固定电话：        手机号：

项目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号：

电子邮箱：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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